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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2)17号)精神，指导电子政务工程建设中相关技术管理活动，促进电子政务系统的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业务协同和安全可靠，加快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技术与产品的研究开发，带动信息产业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定《电子政务工程技术指南》(以下简称《技术指南》)。 

　　第一条 《技术指南》用于指导电子政务工程建设中的技术选择。电子政务工程建设的技术选择要围绕业务需求，顺应技术发展趋势，遵循实用性、安全性、可靠性、先进性、可扩充性、易维护性和开放性要求。 
　　(一)要以业务需求为主导，以完整地实现系统预期功能为目标，提高电子政务系统的实用性。 
　　(二)要根据安全需求，实现不同类型和级别的网络与信息安全，提高电子政务系统的安全性。 
　　(三)要根据应用的需求，合理确定系统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和可靠性等级，合理确定系统部件平均故障修复时间。 
　　(四)为保证系统不断扩展的需要，有利于工程的分步实施，在经济合理的前提下，系统要预留功能扩充的接口。 
　　第二条 电子政务工程建设要坚持标准化和规范化，保证电子政务工程建设健康发展。 
　　(一)按照《电子政务标准化指南》(国标委高新[2002]42号)要求，积极采用国家标准。 
　　(二)对尚无国家标准的，可以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三)各地区、各部门也可以结合工程建设制定相应的技术指导性文件，并向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和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提出国家标准制定建议和方案。 
　　第三条 电子政务工程建设要根据业务需求和系统特点，采用开放的体系结构，适应业务协同和系统扩展的要求。 
　　(一)优先选用浏览器／服务器(B／S)的体系结构。 
　　(二)鼓励服务器端使用集群服务器和高可用服务器软件。 
　　(三)鼓励选用不同技术方案，使用多种终端，在业务集中管理；安全性要求高的窗口服务型行业和内部办公系统，推荐使用网络计算机。 
　　(四)积极采用智能卡技术，努力做到一卡多用、使用便捷和安全可靠。 
　　第四条 用于数据传输和交换的各类通信网络建设，需满足以下要求：  
　　(一)网络互联要遵循传输控制协议／互联协议(TCP／IP)遵循国家制定的IP地址分配方案，有利于互联互通。 
　　(二)各地区、各部门要因地制宜，在充分整合乳有资源的基础上，鼓励使用公共基础网络资源，建设电子政务专输平台。 
　　(三)有条件的地区和部门，可根据实际需求使用宽带网络及安全无线网络技术。 
　　第五条 选择有利于信息交换、信息共享和应用杀统开发的基础系统软件。鼓励使用开放源码的操作系统。鼓励使用基于可扩展标记语言(XML)标准的信息交换技术和Web服务等事务处理技术。要积极按照可移植操作系统接口(POSIX）、面向对象的数据库、结构化查询语言(SQL)、XML等有关标准，提供通用的应用程序接口(API)，为业务应用系统的开发提供数据接口和运行引擎，实现与现有系统兼容，实现异构系统环境下的信息共享。  
　　第六条 要充分利用中间件技术，使用通信和网络管理、数据访问控制、数据服务、面向对象的事务处理、安全防范和管理等中间件产品，建设用以规范和集成各业务应用系统软硬件的中间件平台。通过采用中间件技术和产品，推动资源共手，互联互通，带动国内中间件产业的发展。 
　　第七条 政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要统一数据标准，重视元数据建设，提高数据的规范化程度，构筑数据共享的基础，实现多源信息的集成整合与深度开发。推动建立多种模式存取和共享数据的技术体系，以利于提供数据格式转换工具和编程接口，鼓励采用操作元数据的工具软件，保证数据资源的充分利用。 
　　第八条 电子政务建设要优先选用跨操作系统的支撑软件和应用软件产品，使用单位应要求开发单位提供规范的数据应用接口协议，以满足异构系统的数据交换要求。 
　　第九条 各类业务应用系统建设要遵循软件工程的原则和采用软件工程的方法。在业务分析、需求分析、系统设计、系统实施和系统维护等业务应用系统全生命周期中，依据《电子政务业务流程设计通用指南》和《电子政务系统总体设计指南》等国家标准，实现开发过程的有效管理，确保应用系统的高效开发，增强业务应用系统的可用性、正确性和经济性。 
　　第十条 防止业务应用系统的重复开发。 
　　(一)推进业务应用系统建设，要统筹规划，积极采用专业化开发单位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开发和重复建设。 
　　(二)在业务应用系统的升级和维护过程中，要重视设计的合理性和源代码的可寻问题，既要提高系统的可重用性，又要保护已有的投资。 
　　(三)鼓励业务应用系统采用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成熟的、商品化的、高可重用的构件化软件产品和服务。 
　　第十一条 要高度重视电子政务工程中的，网络与信息安全建设，依据国家有关电子政务工程建设信息安全管理的要求，同步建设电子政务系统的安全保障体系。 
　　第十二条 涉及国家经济命脉、信息安全、国计民生和社会安定的电子政务系统，在系统的运行、维护、升级过程中，必要时可要求开发单位提供有关源代码和技术文档支持。 
　　第十三条 电子政务工程建设的采购活动要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各级政府要为购买自用正版软件提供必要的资金。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使用国产信息产品及软件。 
　　第十四条 利用财政性资金建设的电子政务工程要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规避招标。 
　　第十五条 重大电子政务工程要由具备信息产业部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相应资质的企业总承包。 
　　第十六条 电子政务工程建设要按照信息产业部《信息系统工程监理暂行规定》(信部信[2002] 570号)，加强电子政务工程监理市场的规范化管理，确保电子政务工程的安全和质量。从事电子政务工程监理活动的单位要具备信息产业部信息系统工程监理的相应资质，同一工程的建设和监理要由相互独立的机构分别承担，监理单位要先于建设单位介入，没有确立监理单位的工程，建设单位不得开始建设。 
　　第十七条 电子政务工程建设要高度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公务员信息化技术业务素质的提高。
